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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上证上审（再融资）〔2024〕44 号 

─────────────── 

 

关于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本所有关规定等，本所审核机构对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

审核，并形成了首轮问询问题。 

 

1.关于本次发行方案 

根据申报材料，1）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高新城建及其

一致行动人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28.92%的股份，本次发行

完成后，高新城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持有公司 40.04%的股

份。2）本次发行对象为舜正投资，舜正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旗

下控股子公司，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将新

增舜正投资。3）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163,934,426 股，发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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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44 元/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得转让。 

请发行人说明：（1）本次由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全额认购

的考虑及原因，舜正投资设立的背景、经营情况、后续发展规划

等，舜正投资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关于

锁价发行对象的相关要求；（2）舜正投资拟认购股份的数量、金

额或者数量区间、金额区间，高新城建及其一致行动人相关股份

的锁定期限是否符合相关规定；（3）舜正投资本次资金来源，是

否已出具并披露认购资金来源相关的承诺，本次认购资金是否涉

及借款等融资安排。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其中问

题（3）结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6 号》第 9 条进行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关于融资规模 

根据申报材料，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请发行人说明：（1）结合公司现有资金余额、现金流入净额、

用途和资金缺口，说明本次融资规模的合理性；（2）本次募集资

金具体用途，是否将用于拿地拍地、开发新大楼等增量项目。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根据《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第 5 条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关于公司房地产业务情况 

根据申报材料，1）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包

括体外诊断业务板块、房地产业务板块和园林市政施工业务板块，



 

3 

 

公司前期诉讼案件导致部分地产业务资产处于查封状态，本次募

集资金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2）公司存在商品房销售合同

纠纷情形。 

请发行人说明：（1）公司房地产业务开展情况，部分资产处

于查封状态的背景和具体情况，对公司经营是否存在重大影响；

（2）公司房地产业务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净负债率、现

金短债比等财务指标是否处于合理区间，最近一期末银行授信及

债券信用评级情况，是否存在大额债务违约、逾期等情形；（3）

公司房地产业务的内部控制情况，是否具备建立健全的资金管控、

拿地拍地、项目开发建设、项目销售等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并有

效执行；（4）报告期内公司是否存在闲置土地、捂盘惜售、炒地

炒房、违规融资、违规拿地、违规建设等情况，是否因前述事项

受到金融监管部门、住建部门、土地管理部门行政处罚；（5）在

资金筹措、拿地拍地、项目建设、已售楼房交付等方面是否存在

不良舆情，以及具体内容；（6）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的产生背景

和具体情况，是否已妥善解决或已有明确可行的解决方案。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关于经营合规性 

根据申报材料及公开资料，1）2019 年 8 月，公司收到《行

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因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关

联交易、未及时披露及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对外担保等事项、在

定期报告中虚增利润，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及相关方处以责令

改正、警告、罚款、市场禁入等措施。2）前期，公司作为被告涉

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等多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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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行人说明：（1）证券虚假陈述相关的行政处罚执行情

况，后续整改情况，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的最新进展、涉及的

人员数量和金额等，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未来发展是否

存在重大不利影响，结合类似案件的赔付情况，说明相应预计负

债计提是否充分；（2）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的产生背景、涉及金

额、最新进展及后续偿付安排，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具体影响；（3）

报告期内公司是否涉及其他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说明具体内容

及最新进展；（4）报告期初至今公司受到的行政处罚情况，是否

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5）结合上述内容，说明公司内部控制

是否健全有效。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关于业务及经营情况 

5.1 根据申报材料，报告期内发行人对金融板块业务、矿业

和地产板块业务进行了剥离，并通过收购了旺盛生态、黄山济高

生态公司、艾克韦生物拓展了体外诊断及园林市政施工业务。另

外，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转让济南济高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100%

股权，对园林板块业务进行了剥离。 

请发行人说明：（1）公司进行前述对外出售资产的原因及背

景，处置程序是否合法合规，交易对象背景情况，最新进展情况，

价款收取及支付安排，是否存在纠纷，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或

股东利益的情形；（2）结合公司对相应业务的处置及拓展情况，

以及行业发展趋势、公司业务规划、竞争优势等方面，说明公司

对相应业务的整合情况，未来的业务发展规划。 

5.2 根据申报材料，1）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以体外诊断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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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务、园林市政施工业务、贸易业务为主。其中，体外诊

断业务包含直销和经销模式，体外诊断收入在 2023 年呈现大幅

下滑趋势。房地产业务包括租赁业务和商品房业务，报告期内租

赁业务收入较为稳定，而商品房收入呈现持续下滑趋势。园林市

政施工业务收入自 2021 年起开始持续下滑。公司贸易收入在

2023 年呈现大幅增长，主要客户为关联方，2023 年 8 月公司对

黄金贸易业务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导致公司 2023 年一季度贸易

收入调减 2,239.11 万元。2）报告期内，各业务毛利率波动较大。

3）公司 2022 年销售费用中咨询服务费增幅较大。4）根据业绩

预告，公司 2023 年归母净利润约为-8,000 万元，出现亏损。5）

报告期各期，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92,019.87

万元、-55,757.87 万元、-52,148.78 万元和-13,989.92 万元，与公

司净利润差异较大，且自 2021 年以来均呈现负值。6）报告期各

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86.21%、89.63%、79.15%、77.10%，

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请发行人说明：（1）体外诊断业务的经销占比，经销模式主

要客户、信用期、退换货情况，说明经销收入确认依据，结合体

外诊断业务产品类型、市场竞争情况、主要客户需求、产品量价

变化等，分析体外诊断业务收入大幅下滑的原因，是否与同行业

可比公司存在显著差异；结合行业政策影响、客户及市场开拓情

况、在手订单等，分析未来体外诊断业务是否稳定持续；（2）结

合园林市政施工业务主要项目及履约进度、主要客户情况等，分

析园林市政施工收入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3）结合贸易业务

开展背景、经营模式、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情况，说明公司贸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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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贸易业务是否获得相应商品控

制权，采用总额法核算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4）结

合前述业务类型、经营特点等，分析公司各类业务毛利率波动较

大的原因，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及差异原因；（5）结合

咨询服务费的具体构成，说明 2022 年销售费用增幅较大的原因

及合理性，是否涉及商业贿赂情形；（6）结合收入、成本费用变

动情况等，分析 2023 年度公司业绩大幅下降且亏损的具体原因，

说明公司未来业绩是否存在持续下滑风险；（7）报告期内公司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与净利润差异较大并持续为负值的

原因；（8）结合公司的货币资金情况、现金流状况、对外债务、

对外担保等情况，说明公司是否存在较大流动性风险。 

5.3 根据申报材料，1）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

值分别为 54,667.27 万元、59,648.27 万元、90,775.39 万元和

99,460.69 万元；公司计提应收账款坏账损失金额分别为 273.86

万元、1,835.05 万元、5,632.52 万元和 2,089.62 万元，公司将应

收账款按照园林市政工程、体外诊断、黄金销售分为三个组合。

2）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价值分别为 70,982.77 万元、

207,845.48 万元、90,150.65 万元和 79,224.88 万元，主要由开发

产品、开发成本、合同履约成本构成，报告期内公司计提存货跌

价损失分别为 13,519.33 万元、2,512.94 万元、2,048.19 万元、

72.90 万元。 

请发行人说明：（1）结合应收账款主要客户销售金额、交易

内容、信用情况，说明应收账款规模较高且增幅高于收入增幅的

原因及合理性，结合应收账款账龄情况、回款情况、同行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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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账实际计提比例等，说明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2）报

告期内开发产品、开发成本、合同履约成本的主要内容、金额、

核算方式、对应项目的建设及结算进度，是否存在无法结算或推

迟结算的情形；结合报告期内存货构成明细，包括所处地点、面

积、库龄、期后销售、所在地域近期市场销售情况、同行业可比

公司情况等，说明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5.4 根据申报材料，1）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其他应收款分别

为 46,255.63 万元、23,841.32 万元、13,653.74 万元、13,426.73 万

元，包括往来款和关联方往来，涉及历史遗留款、股权转让款等；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余额分别为 26,871.90 万元、32,244.90 万元、

17,815.32 万元和 16,809.76 万元，计提比例较高。2）报告期各期

末，其他应付款余额分别为 183,651.73 万元、251,105.24 万元、

132,705.36 万元和 113,842.93 万元，主要系关联方往来款项和非

关联方往来款项。 

请发行人：（1）公司其他应收款主要内容，往来款和关联方

往来的形成背景、应收对象情况、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后

续还款安排，是否涉及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形；其他应收款

坏账计提原因及处理依据，相关计提比例较高的合理性，是否存

在损害公司利益情形；（2）公司其他应付往来款规模持续较大

的原因，主要应付对象情况，是否存在商业合理性。 

5.5 根据申报材料，1）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商誉的账面价值

分别为14,341.31万元、14,341.31万元、24,254.56万元和24,254.56

万元，主要系收购旺盛生态及艾克韦生物形成。2）报告期各期

末，公司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账面价值分别为 19,407.0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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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8.77 万元、8,716.90 万元和 7,104.37 万元，主要系持有万和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及 EAM 股权，2022 年度及 2023 年前三季度

公司对万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分别确认 9,404.10 万元、1,600.26

万元投资损失。 

请发行人说明：（1）收购上述标的公司的商誉形成过程，标

的公司业绩承诺及业绩实现情况，报告期内公司商誉减值测试过

程，包括但不限于资产组认定情况、减值测试关键假设、主要参

数的选取依据等，公司商誉减值计提是否充分；（2）公司对万和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评估情况，对应损失的确认过程及依据。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对问题 5.1-5.5 进行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6.关于关联交易 

根据申报材料，1）最近一期，公司向关联方销售的金额大

幅增长，主要为贸易业务收入。2）报告期末，公司存在多项为合

并报表范围外公司提供担保且未履行完毕的情形。 

请发行人说明：（1）公司最近一期关联销售金额大幅增长

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交易价格是否公允，是否违反控股股东出

具的《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2）公司对外担保

履行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被担保方是否提供反担保，是

否符合相关规则要求。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并结合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6 号》第 2 条对发行人的关联交

易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关于财务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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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申报材料，1）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其他流动

资产、其他应收款、长期股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非

流动资产账面余额分别为 2,324.2 万元、13,426.73 万元、26,457.69

万元、7,104.37 万元、5,575.13 万元。2）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公司参股 8 家公司。 

请发行人说明：（1）相关对外投资标的与公司主营业务是否

存在紧密联系及相关合作安排，是否属于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

取技术、原料或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等情形；（2）本次发行董

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前新投入的和拟投入的财务性

投资情况，是否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分析公司是否满足

最近一期末不存在金额较大财务性投资的要求。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根据《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第 1 条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8.关于其他 

8.1 根据申报材料，自贾为 2023 年 1 月 9 日辞任公司总经理

后，公司无人担任总经理。 

请发行人说明：目前公司无总经理状态的背景及原因，对公

司业务经营、公司治理的具体影响，公司是否已启动对总经理的

选聘计划。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8.2 请发行人说明报告期末是否持有金融机构或类金融机构

股权，如有，请进一步说明其业务开展、持有资质牌照、主要财

务指标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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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公司区分“披露”及“说明”事项，披露内容除申请豁免

外，应增加至募集说明书中，说明内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不用

增加在募集说明书中；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以楷

体加粗标明更新处，一并提交修改说明及差异对照表；请保荐机

构对公司的回复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核查把关，并在公司回复之后

写明“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公司回复，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确认

并保证其真实、完整、准确”的总体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〇二四年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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